附件1

关于“协同联办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与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的申请

九江市生态环境局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单位已经充分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》《“协同联办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与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我单位拟于          （建设地点）建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，符合申请“协同联办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与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的条件，特此申请！
我单位已对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（表）》〔下称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〕和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（简要分析材料）》（下称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）进行审核，知晓并同意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中的各项内容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。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技术导则等相关要求，我单位认可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中的结论，如因弄虚作假或质量问题等造成的后果和纠纷，我单位及编制单位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由于工作进度原因，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目前暂缺以下材料：1.           ,2.           ；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目前暂缺以下材料：1.           ,2.           。为加快我单位项目进度，恳请容缺受理，我单位承诺：1.在受理之日起30日内补齐容缺材料，2.在专家评审后10日内完成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修改并经专家确认，逾期未修改到位，我单位主动申请退件，编制单位愿意接受你局的处理。（备注：不需要办理容缺受理的，此段斜体部分直接删除）
注意事项：提交的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（公示稿）和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（公示稿）不含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内容。

建设单位：
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（盖章）**年**月**日

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编制单位：
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编制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《环评报告书（表）》编制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（盖章）**年**月**日

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编制单位：
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编制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《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》编制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（盖章）**年**月*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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